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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對核一、二、三廠糾正紀錄 
＊台電公司應針對監察院各項糾正案提出具體回應改善說明，本表謹彙總原能會對相關案件之具體作為 

審議日期 糾正案號 文件案由 原能會具體作為 

90.8.8 090 財正 003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對於核三廠出口線路鹽霧害污染之狀況，疏

於觀測及清洗，致核三廠聯外超高壓線路陸

續跳脫。又因保護電驛協調不周、緊要匯流

排供電策略欠周延，及柴油發電機保養維護

未盡確實等因素，導致多重備援電源均未能

發揮作用，造成驚駭社會、歷時二小時零八

分之核三廠「廠區緊急事故」事件。揆諸實

際過程，與該廠應備有多重獨立之安全可靠

電源之設計宗旨，顯有不符，核其所為，確

有諸多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1. 糾正案主要為核三廠應備有多重獨

立之安全可靠電源之設計之議題，糾

正對象為台電公司。 

2. 原能會於事發當下接獲通報後，即成

立緊急應變小組，密切掌握事故狀

況，並持續監控台電相關應變情形，

確認機組安全無虞後，方宣佈緊急應

變小組任務解除。 

3. 此次事故由於機組均處於安全冷卻

停機狀態中，並無任何放射性物質外

釋，對民眾與環境未造成任何影響。 

4. 原能會判定核三廠用以防止或減緩

嚴重安全事故的安全系統，未能發揮

應有的安全功能，令事故發生後，未

即時通報原能會且未正確通報事故

類別，故開立二級違規(EF- HQ- 90- 

001)，要求台電公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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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15 092 財正 002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對

駐留廠區內人員，未能有效掌控，致無法及

時發覺員工亡故，洵有疏失；該廠駐廠保安

警察，巡邏勤務未能涵括全面廠區，容有不

足，未充分發揮保警應有功能，顯有不當；

該廠外包工程於施工期間，未落實安全維護

及監督控管機制，相關規定形同具文，漠視

核電廠之高度安全要求，確有違失，爰依法

提案糾正 

糾正案主要為台電公司未能有效掌握

駐留廠區內人員，並於外包工程施工期

間，未落實安全維護及監督管控機制等

議題，糾正對象為台電公司。 

 

98.9.2 098 財正 0043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未依規定確實檢修第

三核能發電廠之起動變壓器，致生起火事

故；另絕緣油量測、保護協調等作業亦有缺

失；且長期任由變壓器置於易受鹽害之室外

未曾加壓使用等情，均有未當，爰依法提案

糾正 

1. 糾正案主要為台電公司未依規定辦

理檢修、量測、保養協調等作業之議

題，糾正對象為台電公司。 

2. 針對本次起火事件，經原能會判定，

核三廠 345kV 起動變壓器除鏽補漆

作業執行不當，維護檢查工作未能落

實，造成電氣設備故障起火，已實質

對人員安全產生影響，故開立四級違

規(EF- MS- 98- 002)，要求台電公司

進行改善。  

100.11.2 100 財正 0051 台電公司辦理「核二廠輻射防護洗衣房新建 糾正案主要為釐清輻射防護洗衣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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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耗時長達 19 年仍未完成總驗收；該

公司重複辦理土建設計工作，徒耗公帑新臺

幣(下同)350 萬餘元，且未採積極作為以改善

進度落後問題，亦未詳實審訂消防電纜規格

及未覈實確認既有設施位置，肇致工期展延

314 日及增加公帑 190 萬元，迄今亦未追究

設計單位設計不當之責等均核有失當，爰依

法提案糾正。 

建工程之議題，糾正對象為台電公司。 

102.1.15 102 財正 0006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施工人員於核二廠建

廠時，因施工不慎而造成反應爐下方之錨定

螺栓損傷，該公司品管人員卻未能即時發現

缺失，復因施工環境不佳與錨定螺栓材質瑕

疵等情，致一號機及二號機共 8 支錨定螺栓

產生斷裂或裂紋，而須支付新台幣 1 億 8 千

餘萬元之修復費用；又該公司發現錨定螺栓

裂損後，所認定之斷裂原因前後不一，未能

適時澄清裂損之原因及影響，遭致媒體及大

眾質疑，且先後三次變更修復支數，致使一

號機啟動時間延後 61 天，增加運轉成本之

損失高達新台幣 62 億 2 千 2 百萬元，電力

1. 糾正案主要針對台電公司對核二廠

反應爐基底錨錠螺栓修改及增加運

轉成本之議題，糾正對象為台電公

司。 

2. 核二廠反應爐底座錨定螺栓發生斷

裂事件後，原能會即要求台電公司以

較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鍋爐及壓力

容器規章相關檢測規定更為嚴格之

檢測方式與檢測頻度加強檢測，檢測

期間原能會並派員赴現場執行抽樣

查核，查核結果其作業程序亦符合相

關規定。原能會並邀請會外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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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備用容量率亦長時間降低約 3.3％，

均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組成專案小組，針對台電公司所提運

轉安全評估報告等相關資料進行嚴

格審查，並就審查結果提出安全評估

報告。相關報告並已公布於原能會對

外網站。 

3. 在原能會要求下，台電公司核二廠 

1、2 號機亦於反應爐底座增設振動

監測儀器，以監測反應爐基座附近之

結構振動情形。 

102.8.7 102 財正 0049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用過

核子燃料池出現滲漏警報 3 年餘，迄未查明

原因；用過核子燃料中期貯存設施之興建時

程延宕，致一號機燃料池無法容納下次大修

退出之用過核子燃料束，影響電廠後續營

運；以及該公司用過核子燃料貯存管理計畫

之委外研究報告遺失，致無法確知選定乾式

貯存技術之評估過程；未能有效落實執行用

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品質明顯欠佳，

相關作業皆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1. 糾正案主要為就核一廠用過核子燃

料池滲漏警報未查明，以及台電公司

核子燃料中期貯存設施興建時程與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管理計畫等議題，

糾正對象為台電公司。 

2. 核一廠用過燃料池為混凝土結構，其

內置有不鏽鋼襯板，以防止池水洩

漏。有關核一廠燃料池洩漏偵測系統

斷續收集到水樣現象，原能會要求台

電公司就發生原因提出說明。經台電

公司檢視收集到水樣之出現時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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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持續，研判並非用過燃料池有漏水

現象，分析認為可能來自襯板與混凝

土間凝結出現之冷凝水，或滲入之樓

板地面清潔用水。 

3. 原能會嚴格審視台電公司依現場實

際情形及收集的水樣數據之研判結

果應屬合理，惟仍要求台電公司持續

監控用過燃料池狀況，並定期追蹤，

以維持用過燃料池之完整性。 

102.11.6 102 財正 006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核能發電廠於執

行二號機起動變壓器大修及其一次側氣體絕

緣匯流排改接工作期間，竟忽視控制室警報

而未予以復歸，致二號機 84 餘天喪失備用

之 161kV 外電，影響電廠運轉安全，致遭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開立四級違規，又該廠相

關程序書之訂定顯未嚴謹，且值輪班人員並

未瞭解相關警示之意義及未再詳查檢討警示

存在之原因，顯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1. 糾正案主要為台電公司相關程序書

訂定不嚴謹，且值班人員未瞭解相關

警示之意義及未再詳查檢討警示存

在原因之議題，糾正對象為台電公

司。 

2. 原能會已針對核三廠未依運轉技術

規範及程序書要求執行部分，開立四

級違規(EF- MS-102-001)，要求台電

公司改善。 

103.7.22 103 財正 0027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所屬核能署進行壓力測試獨立同行審查之

1.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屬核

能署 NEA 進行壓力測試獨立同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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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小組成員中，竟有 1 人為我國人；嗣請

歐盟執委會/歐洲核能安全管制者組織執行獨

立同行審查之審查報告，原能會未在國內與

歐洲舉辦公開研討會，均有違歐盟壓力測試

之相關規範；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運轉

中之三座核電廠近年之違規案件及注意改進

事項日益增多，顯示各廠近年違反相關法令

事件頻繁；另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於核三

廠附近之違章建築未能儘速拆除，有礙公共

安全，均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查報告，所載審查小組成員中，有 1

人為我國人乙情，該員係原能會派駐

法國 OECD/NEA 有關部門之人員，

職司與原能會連繫事宜，未參與或實

質負責任何技術審查工作，同行審查

報告亦有就此記載。惟為避免產生誤

解，本會爾後在執行類似個案時，將

事先要求對擔任本會連繫工作之人

員，不列名審查小組成員。 

2. 原能會曾嘗試參與納入歐盟壓力測

試之可能，惟因我國並非歐盟的臨近

國家而未被接受，故無法在歐洲辦理

我國同行審查程序及結果的公開會

議。在國內會議部分，原能會當時規

劃在國內辦理兩場次各半天之研討

會，分別邀請學者專家及非政府組織

團體等參與。學者專家研討會已舉

行，非政府組織團體研討會則因對會

議之進行及同行審查專家小組希望

與非政府組織的雙邊會議不要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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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與其他媒體，因此該次會議最終未

能舉行，然如同行審查報告內容指

出，同行審查專家小組仍藉由其他方

式蒐集大量非政府組織對於台灣使

用核能關注的觀點資訊，並公布在歐

盟壓力測試同行審查專案計畫網址，

且納入於同行審查報告中。針對本

項，原能會也檢討爾後類似會議將選

擇於本會辦公處所以外之“中立”

會議場所，亦將儘量協調國際機構之

同行審查專家小組接受相關之要求。 

106.11.16 106 教正 001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 98 年 7 月向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提出第一核能發電廠運轉執

照更新案，依該會「人民依法規申請案件處

理期間表」，應於 24 個月內決定之，惟歷時

7 年，迄 105 年 7 月仍未為專業決定，且同

時審查該廠延役、除役計畫達 7 個多月，審

查效能低落，影響核能安全強化案件之推

動，確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1. 本案原能會本於安全管制機關之責，

依法就台電公司所提出相關文件嚴

格進行審查，期間因不可歸責於原能

會之諸多因素，包括台電公司因提出

中幅度功率提昇與福島相關改善案

而申請暫停審查；之後重啟審查，由

於原送審文件內容有明顯變更，台電

公司須就暫停審查期間原申請案內

容變更與原評估之影響提出完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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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及原能會須全面審慎確認影響

層面及其評估結果適切性，因此必須

花費較長時間，以善盡安全審查監督

之責。原能會於 105 年 7 月 7 日接獲

台電公司申請撤回核一廠運轉執照

換發申請案，遂終止本案之審查。 

2. 原能會針對本案之經驗，對於未來若

有類似案件，將強化暫停審查、重啟

審查管制機制及並行審查之處理管

制機制，另為增進民眾對原能會辦理

經營者依法提出申請案件處理情形

之瞭解，於受理申請案審查時，將上

網公開相關資訊。 

註：本項資料係依參考監察院公布之資料，相關糾正、調查、彈劾之詳細內容請參閱監察院網站：https://www.cy.gov.tw/cl.aspx?n=132 


